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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本校為有效管理畢業證書，避免外流及非法使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 

第 2 條    本校印製空白畢業證書應先陳請    校長核定後，委由具有合法及嚴密管控之信 

譽優良廠商承印，畢業證書應有編號。 

第 3 條    本校印製完成之空白畢業證書，由教務處註冊組指派專人列冊及妥善保管，並 

定期由註冊組長實施查核，註冊組長及承辦人職務更替時應列入移交。 

第 4 條    本校進修部畢（結）業所需畢業證書，應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，並紀錄備 

查，未使用之畢業證書須繳還註冊組。 

第 5 條    畢業證書印製完成後，由註冊組長核對無誤後蓋章，用印後畢業證書由註冊組 

長監督加蓋本校鋼印。 

第 6 條    畢業證書由註冊組公告領取時間，畢業生領取時需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查驗， 

並須於畢業證書領取名冊親筆簽名，委託親友代領時必須出具委託書，並由代 

領人親筆簽名具領，畢業證書簽領名冊由註冊組永久保存。 

第 7 條    畢業證書有繕印錯誤者，應予作廢銷毀，嚴防外流，畢業證書作廢銷毀，由承 

辦人繕造銷毀清冊，陳請 校長核可後，選派一位系主任親自清點、全程監視 

銷毀，並簽章確認，清冊由註冊組存查。 

第 8 條    畢業證書銷毀清冊，應予註明銷毀單位、證書號碼、銷毀張數，並須有銷毀人、 

監毀人及核可人之簽章，銷毀紀錄由註冊組永久保存。 

第 9 條    學生於在學期間已修業至最後一學年，因故死亡，其家屬得請求發予畢業證明 

書，由就讀科系專案陳請 校長核可後，交由註冊組印製。 

第 10 條  本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或進修學院畢業證書印製、保管、核發、銷毀由進修部 

教務組辦理。 

第 11 條 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